
桃江县就业服务中心 2021年度部门整体

支出绩效报告

一、部门概况

1、单位基本情况

本单位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所属副科级公益类

事业单位，核定人员编制 19 人，2021 年末实有编制人数 18

人。内设 5 个股室：办公室、财务股、创培服务股、失业保

险股、就业服务股。

2、单位基本职能

负责全县企、事业单位失业保险工作管理和失业保险

基金的征缴、支付、管理工作；担负下岗失业职工转岗培训，

实施劳动预备制度，组织就业前培训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培训工作；负责《就业失业证》的登记、发放和管理工作；

负责城镇零就业家庭动态就业援助工作；负责乡镇（社区）

劳动保障平台的建设、管理、考核工作和就业报表的收集整

理工作；配合相关部门做好城乡一体就业服务体系的建设工

作。

二、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1、资金使用情况

我单位 2021 年整体支出年初预算为 227.31 万元，其中

基本支出 181.71 万元，主要用于干职工工资福利支出、对



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机关办公费、公务交通补贴等支出，

项目支出 45.6 万元，为社保基金稽核管理工作经费。年初

预算较去年增加 4.98 万元，主要原因是在编职工工资年度

调资，以及公车补贴提标，增加相关经费。年末追加预算 7.32

万元，为新进工作人员 2 人工资，全年收入合计 234.63 万

元。

2021 年决算数为 234.47 万元，其中人员经费 193.75 万

元，包括基本工资 69.47 万元，津贴补贴 36.27 万元，奖金

5.38 万元，伙食补助费 5.35 万元，绩效工资 3.39 万元，基

本养老保险费 18.02 万元，基本医疗保险费 10.96 万元，其

他社会保障缴费 1.13 万元，住房公积金 13.38 万元，医疗

费 4.65 万元，奖励金 23.77 万元，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

助 1.99 万元；日常公用经费 40.72 万元，包括办公费 2.37

万元，印刷费 1.02 万元，水费 0.5 万元，电费 3.95 万元，

邮电费 0.5 万元，差旅费 5.38 万元，公务接待费 5.41 万元，

工会经费 10.26 万元，其他交通费用 10.68 万元，其他商品

和服务支出 0.64 万元。

“三公”经费年初预算 6.05 万元，为公务接待费，本

年公务接待费实际支出 5.41 万元。与上年大致持平。

2、资金管理情况

本单位资金使用较规范，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所发生的各项业务事项均在依法设置的会计账簿上登记、核



算、管理。严格按照上级文件要求执行预算管理、经费支出

管理、资产购置与处置、财务监督等。进一步落实厉行节约

的各项规定，确保“三公经费”使用合理合规等。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分析

年初，根据市局下达的工作目标任务，结合各项就业创

业工作的特点和乡镇工作实际，将任务分解到职能股室和乡

镇人社中心，并纳入年终绩效考核，全力构建就业创业工作

长效机制，形成全社会关注创新创业、支持创新创业、促进

就业的良好氛围。

1、促进就业真抓实干工作。指标完成情况：新增农村

劳动力转移就业 3010 人，完成目标任务 2650 人的 113.5%；

新增城镇就业 5278 人，完成目标任务 5200 人的 101.5%；城

镇登记失业率 0.69%，控制在 4.5%以下。重点群体就业情况。

一是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2021 届高校毕业生共 977

人，已经电话回访 977 人，回访率 100%，就业率达 96.2%以

上。二是青年见习基地。市局下达我县青年见习任务 30 人

次，已完成 45 人，完成率 150%。三是全国高校毕业生求职

小程序跟踪服务情况。通过小程序登记总人数 29 人，已实

现就业 29 人，就业比例 100%。四是失业人员再就业。已完

成 2708 人，超额完成本年度任务。五是就业困难人员就业。

已完成就业困难人员就业 812 人次，为本年度任务 800 人次

的 102%。新增易地搬迁贫困劳动力公益性岗位 2 人。六是退

捕渔民动态清零和脱贫劳动力转移就业规模。每月按时完成



了对退捕渔民的跟踪回访和系统操作，实现了退捕渔民动态

清零。2021 年脱贫劳动力转移就业人数超过 2020 年 164 人，

按期完成网上自助就业失业登记申请审核，享受 311 就业服

务人数 4001 人，真抓实干工作在全市排名第二。

2、充分就业社区（村）建设工作。扎实开展专项活动，

促进城乡劳动力更高质量、更加充分就业。根据湖南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2021 年湖南省充分就业社区

（村）建设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我县 10 个社区村参加

省级充分就业社区村的建设评选、5 个社区村参加市级充分

就业社区村的建设评选。10 个省级充分就业社区 3-11 月份

平均得分 98.25 分，省级充分就业社区建设工作在全市排名

第一。

3、创贷工作情况。按照省人社厅、省财政厅新的创业

贷款实施办法，我们出台了 2021 年《桃江县创业担保贷款

工作实施方案》，充分发挥创业担保贷款扶持作用，全面强

化以创业稳就业举措，简化审批流程，缩短审批工作时间，

不断升服务质量。2021 年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186 笔，6106.7

万元（其中小微企业 3 笔，558.7 万元）完成县政府目标任

务 4000万元的 152.6%。共拨付 2020 年四季度和 2021 年一、

二、三季度贴息资金 972.8 万元，扶持创业带动就业 2140

人。

4、创业培训工作情况。一是有序组织生源。利用海报、



网络、微信、短视频以及村社区网格等各类宣传媒体，加大

培训宣传力度，对有培训意愿的人，做到应培尽培。二是提

高培训质量。将培训服务“送上门”，在部分乡镇、村(社区）

就近就地开展创业培训，由乡镇、村(社区）自主申报，具

体负责培训场地、招生宣传、人员组织和管理等工作，县就

业服务中心统一提供培训教材，安排培训课程及师资，并负

责全程监督，严格按照培训教程，确保培训质量，由县纪委、

县财政局、县人社局组成检查组对每期培训班进行实名制抽

查。三是做好后续跟踪服务。树立典型发挥引导作用，增强

对创业人员的帮扶针对性、实用性和有效性。目前，今年共

举办创业培训 53 期，培训学员 1690 人，其中 24 期 SYB，28

期直播和 1 期模拟实训。

5、失业保险工作情况。2021 年失业基金总收入 906.6

万元，总支出 716.9 万元，当年结余 189.7 万元，累计结余

4865.5 万元。参保单位总数 375 家，其中企业 242 家。参保

总人数37100人。异动经办11000人次，发放失业保险金1950

人次，计发 190 万元；代缴领取失业金人员基本医疗保险费

1500 人次，计发 43万元；完成了失业补助金待遇审核近 5200

人，目前共发放 450 万元。省厅 5 月 24 日共下发 768 条疑

点数据，目前已全部核实到位，应整改 630 条，金额 29.29

万元，其中重复领取待遇人员疑点数据 150 条，金额 5.84

万元，疑似死亡人员疑点数据 2 条，金额 0.12 万元，其他



疑点数据 478 条，金额 23.33 万元，已全部整改完毕。2021

年积极开展失业保险稳岗返还，符合稳岗返还条件的 77 家

企业已全部对接享受返还政策，返还金额 32.03 万元。

总的来说，过去的一年，我们把就业工作放在首位，落

实重点民生实事项目，积极完成真抓实干各项任务，不断充

实和完善促进就业创业的政策措施，重点群体就业平稳推

进，创业带动就业成效明显，公共就业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

确保了我县就业局势总体稳定。

四、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1、绩效评价目的

绩效评价的目的在于促进部门高效履职。同时，秉着“花

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理念，及时总结经验，分析存在

的问题，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进一步改进和加强财政支出项

目管理，切实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2、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成立以唐习春同志为组长，办公室、财务股、各业务股

室为成员的绩效评价工作小组，依据桃财绩[2022]6 号《桃

江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1 年度财政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

知》文件要求，对本单位 2021 年部门经费支出情况进行了

评价，在资金使用上基本符合政策要求，合理合法，使用有

效，管理较规范。

五、存在的主要问题



1、各业务股室对资金绩效管理和评价工作未引起足够

的重视。

2、单位经费存在缺口，预算不足，使得部分资金年底

不能支付，只能留待来年支付。

六、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

1、统一思想，明确责任，明确相关部门牵头，各部门

参与的绩效评价管理制度，使相关人员能够正确认识到绩效

评价的重要性，采取积极的态度应对相关工作，为绩效评价

工作开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2、由于近年来随着创业带动就业工作的不断深入和加

强，我单位工作量急剧增大，请财政部门在资金分配上能够

适当增加，以保证工作正常运行。

桃江县就业服务中心

2022 年 4 月 28 日


